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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對臺灣性別政策的影響 

陳芬苓 

壹、CEDAW 的內容 

「CEDAW」是一個聯合國公約的英文

名稱縮寫，它的全名是「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翻成中文為「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一直以來大家都習

慣直接以縮寫「CEDAW」為代稱。聯合國

一直致力於基本人權公約的建制，1979 年

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並在 1981 年正式生效，CEDAW
可說是國際上有關婦女權利中非歧視型公

約的最重要文件。不同於其他內容繁瑣複

雜的國際公約，CEDAW 的內容相當簡

明，提綱挈領但又能涵括全面，內容闡明

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

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

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整個公約

分成六大部分、三十個條文，一至五條是

核心基本原則，六至十六條是分主題的主

要條文，明確羅列對婦女人權保護的權利

清單，包括：人口販運、參政權、參與國

際組織權、歸化國籍權、教育權、勞動權、

健康權、福利與經濟權、農村婦女權、法

律權、婚姻及家庭權等範疇。其餘十七至

三十條則是簽約國義務、公約執行與監督

機制、簽署加入及保留程序等等執行規範。 
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

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

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

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此一公約可稱

之為「婦女人權法典」。常理而言，唯有聯

合國的會員國才得以批准加入這些公約，

但有鑑於婦女與兒童兩類族群長期受到的

歧視剝削，不因時代的更迭而改變，處境

堪慮，因此「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與「兒童權利公約」也特別開放給非

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參與簽署，不限於聯

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 189 個國家簽署

加入。 

貳、我國簽署 CEDAW 的發展背

景 

臺灣自 1980 年代解嚴後，婦女團體開

始要求社會的改革；1990 年代一些社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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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後，我國通過許多保護女性人身安全

及兩性平等的立法，包括《民法親屬篇》

多次修改、1997 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1998 年《家庭暴力防治法》、2002 年《兩

性工作平等法》（2008 年修改為《性別工

作平等法》）、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及 2005 年《性騷擾防治法》。在組織變

革方面，臺北市政府於 1995 年首先成立女

性權益促進委員會，1997 年行政院也成立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12 年改為「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2012 年行政院成立

「性別平等處」，成為國內第一個以推動性

別平等工作為主的專責行政機構，也負責

後續 CEDAW 國家報告撰寫的工作（陳芬

苓，2014）。 
另外，國內婦女團體也開始與國際相

關團體接觸；從 2001 年開始，以國立臺灣

大學張玨老師為首，邀請關心婦女議題的

民間團體代表或學者，透過國際民間組織

WFMH（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幫助參與者

以國際組織的會員，申請到進入聯合國婦

女地位委員會大會（簡稱 UN-CSW）內觀

摩的機會，同時也參與由 UN-CSW 各與會

團體主辦的周邊平行論壇，開啟我國婦女

團體參與聯合國等國際會議的機會，也帶

動我國開始正式進入「性別主流化」的工

作。參加 UN-CSW 讓許多國內婦女團體更

有意願，投入國際婦女的議題或是投入訓

練具有國際觀點的人才，也有許多的婦女

團體開始追隨聯合國的議題，希望能夠讓

其組織，更能夠追隨國際上有重要的發展

（張玨、陳芬苓，2015）。國內婦女團體藉

著參加 UN-CSW 的機會，發現了聯合國有

「CEDAW」公約而我國並無緣參與簽署，

而開啟對「CEDAW」的關注。婦女團體領

袖回國後便舉行一系列演講及訓練，提升

婦女團體組織內工作人員認識 CEDAW、

推動一線工作人員的性別意識，並結合各

婦女團體推動 CEDAW 國內法的產生，展

開國內、國際的簽署遊說行動。 
2005 年，民間組成一個「民間推動臺

灣落實 CEDAW 聯盟」的臨時任務小組，

公開認養這個議題，展開對政府的遊說。

從西元 2004 年開始倡議到西元 2007 年，

其間推動小組共召開過七次的正式會議，

也舉辦過四場大型的國際研討會，邀請了

多位國外的 CEDAW 專家及學者友人來

臺，分享各國推動 CEDAW 的經驗及相關

的技巧知識（何碧珍，2013）。 
於是行政院外交部爰於 2006 年函送

公約由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於 2007 年 1
月 5 日議決，2 月 9 日 總統批准並頒發

加入書。為明定 CEDAW 具國內法效力，

行政院於 2010 年函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經立法院 2011
年三讀通過，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要

求各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行政措

施，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

各級政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

人權保障之規定，並應籌劃、推動及執行

公約規定事項。同時需依照 CEDAW 規

定，每 4 年提出我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國家

報告，並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

表審閱；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所保障各

項性別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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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優先編列；另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施行

法施行三年內完成法令之制定、修正或廢

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並於該法施行後

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

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以符合

CEDAW 規定。 
參與各項聯合國人權方面公約的簽

署，意味著我國承諾要完成下列工作： 
1.全面檢視法規及行政措施 
2012 年行政院擬定「落實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展開國內法規檢

視工作，檢視目前各級政府機關的法規是

否符合 CEDAW 的原則。總計在法規檢視

系統中填報檢視案件數計 3 萬 3,157 件法

規、命令及行政措施，召開 20 次 CEDAW
法規檢視專案審查小組會議，經檢視不符

合之法規及行政措施計 228 件，已完成修

法 210 件，餘在行政機關列管修訂程序中

（行政院性平處，2017）。 
2.定期發表國家報告 
我國於2008年提出第一次CEDAW國

家報告，2013 年進行第二次 CEDAW 國家

報告，2017 年準備提出第三次國家報告。

每次的國家報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共

同核心文件，主要介紹報告國之一般情況

資料，不同人權公約的國家報告這部分應

撰寫一致；第二部分是專要文件，原則上

是依 CEDAW 各條文逐條選寫國內現況、

及未來改善方向；第三部分是附錄，會放

一些圖表及補充文件，因為專要文件具有

頁數限制，附錄無頁數限制，所以有些正

文說明不清的部分會放在附錄補充。 
國家報告除強調由行政部門撰寫外，

民間團體也要產生一本「影子報告」，初稿

產生後需經公聽會收集意見，再針對公聽

會結果修改，重複審視內容後，會送交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會議通過，送聯合國審查

（Wang et al, 2014）。但由於我們並非聯合

國會員國，國家報告無法送進聯合國審

查，因此必須請國外專家來臺審查。第二

次國家報告時國內請了五位國際婦女人權

專家擔任國家報告審查委員，通常請來國

內的審查委員都是在聯合國曾擔任過

CEDAW 審查者。國家報告初稿完成後，

會先翻譯成英文送各審查委員，審查委員

會先以書面提出意見給我們回覆及修改。

由於來臺時間緊迫，民間團體必須把握機

會，在審查委員來臺期間遊說審查委員在

結案報告中加入該機構重視的議題；而這

套「遊說」的遊戲規則便是我國民間團體

過去較缺乏經驗之處。 

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後，五位國際婦

女人權專家就性別平等綜合性法制、廢止

歧視性法律條文、國家人權機構、婦女和

性別主流化的國家機制、消除對婦女歧視

的培訓和影響評估、近用司法資源、性別

角色和刻板印象、媒體角色、人口販運和

剝削婦女、對婦女與女孩的暴力、政治與

公共生活、婚姻移民的國籍、教育與訓練、

就業與經濟機會、健康權、感染 HIV 或愛

滋病的婦女、農村婦女、原住民婦女及身

心障礙婦女、家庭與婚姻生活等面向，提

出 35 點總結意見及相關建議（行政院性平

處，2017）。 
3.追蹤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

意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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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督導後續工作落實推動，行政

院還需組成「落實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

告總結意見專案小組」，在後續兩年內召開

24 場審查會議監督國際專家總結意見落

實情形，並邀請民間非政府組織參與討

論。而監督的過程主要是以國際專家總結

意見為主，而非廣泛討論所有議題；追蹤

工作是期待在下一次國家報告撰寫時，國

際專家的意見都可以有所成果。 
4.教育訓練工作 
教育訓練在整個 CEDAW 推動過程中

更是重點，國家行政團隊必須發展訓練工

具、教育教材，以供各界瞭解 CEDAW 內

涵；教育訓練不只針對公務人員，各級學

子及一般民眾都是宣導的對象，因此在教

材發展上必須研發各階層年齡可以理解的

教材。我國於 2015 年函頒「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

計畫」（105 年至 108 年），要求中央部會

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務人員辦理

CEDAW 的訓練，促進公務人員瞭解

CEDAW 及性別平等內涵，並將性別平等

觀念融入相關業務規劃。 

參、CEDAW 對臺灣性別政策的

影響 

過去幾年中我國簽署了許多聯合國的

人權公約，包括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CEDAW 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及身心

障礙者權益公約等。由於 CEDAW 通過時

間較早，國內在 CEDAW 整體推動的經驗

帶動後續兒童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在國內推動的歷程；而 CEDAW 在撰

寫國家報告的經驗也成為了其他撰寫公約

國家報告的指引，帶動了國內行政體系對

各個公約執行歷程中的學習，讓我國從完

全未能與國際接軌，一步一步摸索到目前

具有一定規模的聯合國公約國家報告撰寫

經驗，這些都是 CEDAW 公約執行經驗帶

來國內政策促進模式的擴散效益。 
除此之外，CEDAW 公約在國內的推

動經驗也印證了全球化時代新的「性別政

策」推動的新典範，過去性別政策在一個

國家內推動必須要面對不同舊的政治勢

力，舊的政治勢力有時候是雇主、宗教團

體或是其他父權主義保守力量的抗拒，以

致於很多法令難以修改。但在全球化的時

代中，過去政策推動只注意國內各種勢力

影響的模式已經不符現況，國際組織所通

過公約或法案對各國國內政策的影響形成

了政策推動新典範。無論是聯合國、國際

勞工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或是歐盟等例子

都可以看出：當這些國際組織通過一些重

要的法規之後，會員國就必須要遵守；有

些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有些國際組織通過的法規容許各會員

國有部分實施上的彈性，但還是要求各會

員國遵守；即使不是會員國，身為國際社

會的一份子，許多國家都會承受改革的壓

力。因此，許多社會運動團體過去將政策

推動的戰場限於國內的情形已有所改變，

許多的社會運動組織開始與國際社會組織

結盟，改而主攻國際組織的遊說工作，並

引用國際組織的法規來影響國內法案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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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弱化國內政治勢力的影響（陳芬苓，

2000）。CEDAW 便是最典型的由國際組織

影響國內政策推動的新典範，不敢違反國

際組織公約的大帽子之下，過去在國內難

以推動的法案，如今順應著每四年國家報

告的撰寫，也形成行政與立法單位的壓

力，使得一些法案或政策開始有了突破。 
另外一項 CEADW 所帶來的政策影響

在於「教育」的功能，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整個 CEDAW 簽署或撰寫國家報告的過

程，帶動具體法案修改的成效，但不可忽

略的是整個推動及撰寫國家報告的過程中

對於國家公務人員而言就是一項最好的

「做中學」。在撰寫 CEDAW 國家報告過程

中，不是由學者專家來撰寫，而是經過數

場專家講習，並經過數場小組討論及小組

撰寫修改的過程。這樣的討論過程，讓公

務人員能夠學習到新的國際潮流及趨勢，

透過小組討論的形式讓公務人員實際瞭解

每一項法規背後真正的意涵為何，使得撰

寫的團隊真正領悟到國際公約背後的精

神，往後如何在國內推動及落實公約的內

容。此外，在國家報告的撰寫過程中需要

召開多場的公聽會，過去有些政府部門也

許不需要直接面對民眾的挑戰，但在國家

報告公聽會及國外專家的審查會過程中，

許多公部門都必須要第一線面對民眾及國

外專家學者的質疑，讓他們產生改革的壓

力，也更瞭解民意，民間團體透過公約國

家報告審議過程的參與，對於他們長久以

來期望改善的政策，能夠有具體修改的機

會。 
當然 CEDAW 帶來的實質效益是更多

的，許多國內過去跟國際無法接軌的觀念

及法規也透過層層國內外的審查及質疑，

慢慢的將一些法規及政策做大幅的修改，

也帶動國內觀念的改變，包括：司法體系

開始重視性侵害案件中兒童及身障者詢問

技巧的訓練；內政部擬訂性別變更認定及

登記程序，使變性者在改變身分過程中要

求不再強迫器官的切除；內政部也製作《現

代國民喪禮》、《現代國民婚禮》精簡版供

民眾下載，以檢視傳統出生及喪禮禮儀之

性別刻板觀念，並推廣具性別平等意識之

現代出生及喪禮禮儀；內政部亦送出國籍

法第 4 條及第 9 條等條文修正，解決臺灣

婚姻移民申請歸化時均必須先放棄其原國

籍而有可能成為無國籍者的問題，及離婚

案件中居留權等問題。勞動部為了外籍看

護工的人權，加速推動「家事勞工保障法」

立法；並修正「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放

寬外籍配偶在臺工作權。教育部研修「懷

孕學生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開始

重視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

助；衛福部修正「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

病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8 至 20 條，

取消外籍 HIV 感染者入境、停留及居留限

制以保障基本人權。法務部加速同性伴侶

法制化工作，提出多元成家立法草案；並

檢視現行民法有關結婚年齡男女差別化之

規定，擬將男女可結婚之年齡均改為 18

歲；通傳會修正「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

相關內容指導原則」以防止媒體揭露性別

暴力受害者的身分之問題。 

整個 CEDAW 公約推動的過程，讓國

內的團體開始有國際的視野，透過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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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撰寫報告的閱讀及國外專家的意見，一

些民眾也開始跟國際組織所推動的政策方

向有所連結，讓國內本來保守封閉的政策

制定模式開始有了新的挑戰，也讓我們國

家的政策品質能夠與國際真正的接軌，能

夠真正達到促進國內性別平等的方向。而

CEDAW 的推動也鼓舞了兒童及身心障礙

者民間團體，促進了後續兒童權利公約及

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的簽署。 
在 CEDAW 撰寫國家報告的過程中，

不只行政單位獲益良多，許多參加報告討

論的學者及民間組織也能從過程中真正學

到 CEDAW 的精神，因此無異對全國各界

而言都是一項很重要的教育歷程。透過

CEDAW 公約及其他公約的運作也開展了

民間監督政府工作的歷程，建立起行政部

門與民間力量兩者之間的橋樑，讓民意可

以透過這個理性運作的機制，真正的達到

政策品質改變的方向。 

肆、結語 

CEDAW 在撰寫第一、二次國家報告

之初，民間團體也還在摸索中，在國家報

告審畢的後續監督會議中，可以發現民間

性別團體的成熟與理性，他們知道改革不

可能一步到位，CEDAW 也不是用以向國

家要資源的武器，逐步而理性地以更成熟

的論述及耐心地遊說過程，讓行政部門找

到修法之路，達到他們想推動的改革目

的。此外，民間團體也不一定要視國家機

器為對立的單位，如 Skocpol（1985）認為：

不同視國家為單一單位，國家內不同行政

部門有不同的立場。在 CEDAW 的監督過

程中，可以看到性平處及學者專家在民間

團體及各條文對應部會間中立的角色，減

少雙方對立而無法聚焦的狀況，也形塑國

內新的公民參政模式。 
CEDAW 在我國簽署的各公約中，雖

然運作最具聯合國規模，然仍有可努力之

處，例如：聯合國公約所揭示之保障人權

之規定，是否直接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在各項司法判決中可否直接適用？國外有

許多成熟的專業遊說團體，懂得如何長期

經營聯合國各委員會決議的遊說工作，我

國民間團體在未來參與國際組織政策制定

上還有不少可以學習之處。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關鍵詞：CEDAW、性別政策、政策促進模

式、聯合國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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